
臺南市政府民政局 113年度施政成果報告 

重要施政項目 執 行 成 果 與 效 益 

壹、戶政業務  

一、戶政事務  

（一）督導戶政事

務所推動各

項便民及志

願服務措

施，實施單

一窗口，並

協助改善辦

公空間，提

供舒適服務

環境 

1.賡續執行多項跨機關通報：與教育局、稅務局、社會局、臺電公司、

自來水公司及中華電信公司等機關單位配合，推動跨機關一地受理通

報延伸服務，總計 348,054件。受理殯葬管理所傳真通報查詢往生者

資料，免於民眾往返奔波，共計 17,896件。 

2.各項便民服務措施： 

(1)本市各戶政事務所週一至週五中午午休時間照常服務民眾。 

(2)人口集中區域－新營區、佳里區、仁德區、歸仁區、永康區、東區、

南區、北區、安平區、安南區及中西區等 11個戶政事務所辦公處，

於每週六上午 8：00~12：00受理民眾申請，受理件數計 60,290件。 

(3)本市各戶政事務所為因應民眾辦理結婚登記，週六、日及例假日，

均受理民眾預約辦理登記，受理件數計 1,065件。 

(4)為提供民眾更便利的服務及因應電子化政府，提供以網路預約辦理

戶籍登記服務，113 年計 1,502 件；提供以電話或傳真申請戶籍資

料計 3,798件；提供以通信或網路申請戶籍資料計 37,105件。 

(5)為利民眾辦理戶籍案件，於市府永華市政中心設立戶政服務窗口，

受理戶籍謄本、戶口名簿、法令諮詢等，113年共計受理 2,179件。 

(6)戶政事務所派員到校受理初領國民身分證服務，各公私立國中學校

年滿 14 歲以上國中學生請領國民身分證無需請假辦理，從申請到

領證，讓學子們在校就能完成，落實便民服務措施計 7,417件。 

(7)為擴大服務領域，協助市民快速辦理就學貸款，與臺灣銀行合作於

暑假期間在新營分行、永康分行及臺南分行設立臨時工作站，提供

戶籍謄本申辦服務，計受理 578件。 

(8)因老弱行動不便，無法親至戶政事務所辦理身分證補發、拍照或辦

理印鑑登記等，戶政事務所派員提供到府服務，計 810件。 

3.建立戶政考核機制，並推動戶政人員在職教育訓練： 

(1)辦理戶政業務考核以提升本市戶政品質並督導各項戶政業務。 

(2)為加強戶政事務所同仁對戶籍法函釋與國籍法規及戶籍登記實務

正確性，辦理「113 年臺南市各戶政事務所戶政法令及為民服務研

習」，計 4梯次共 437人參加。 

(3)辦理原住民身分法研習，參加研習人次 120人。 

4.推動志願服務：結合社會資源與民間力量推動志願服務，113 年服務

民眾計 499,939人次。 

5.提供單一窗口服務：本市 18戶政事務所 37辦公處共設置 262個綜合

受理櫃台，採單一窗口受理，「全程服務 一次完成」，遇有民眾申請手

續不全，則開立「一次告知單」告知補正。 

6.加強廳舍結構：辦理官田戶政事務所廳舍耐震補強工程，以保障同仁

及洽公民眾生命財產安全，並持續輔導各辦公廳舍綠美化。 

7.關懷弱勢民眾免收戶籍謄本規費：本市低收入戶、65歲老人、身心障

礙、特殊境遇家庭，申請社會福利救助用途戶籍謄本免予收取規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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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免費提供 10,005件。 

8.推動電子支付繳納戶政規費：積極宣導持電子票證繳納戶政規費及罰

鍰，可使用信用卡或一卡通支付，113年電子收費繳費件數為 331,201

件，電子收費金額為 684萬 7,505元，總件數電子佔比為 16.98%，總

金額電子佔比為 14.92%。 

（二）落實出生登

記、宣導結

婚登記及子

女從姓，另

為慰勞產婦

生育，發放

生育獎勵金 

1.落實出生登記：113年度衛生福利部出生通報件數共計 11,474件，戶

政事務所均已依規定完成或通知民眾辦理出生登記。 

2.宣導結婚登記制、子女從姓約定及性別平等議題：於聯合婚禮新人說

明會(113年 11月 9日) 邀請江峰老師現場宣導並於各戶政事務所網

頁、字幕機、公佈欄、臨櫃及機關學校落實宣導。 

3.發放生育獎勵金： 

(1)訂定「臺南市政府生育獎勵金發放作業要點」發放生育獎勵金，以

慰勞新生兒母親懷胎生育之辛勞，產婦生產之第 1名及第 2名新生

兒致贈 2 萬元，第 3、4 名新生兒致贈 3 萬元，第 5 名以後之新生

兒每名致贈 5萬元。 

(2)113年出生人數計 9,069人，113年符合發放標準請領資格計 9,163

件，1億 9,590萬元。 

（三）結合多方資

源，辦理新

住民照顧與

輔導措施，

使新住民快

速融入在地

社會 

1.設置新住民照顧輔導措施專案小組，以整合市府行政資源，加強各局

處橫向聯繫，並共同推動新住民照顧輔導措施等相關事宜。 

2.為提升新住民在臺生活適應能力，具體措施如下： 

(1)每半年邀請府內外各機關及民間外聘委員召開業務聯繫會議，審議

各辦理機關之年度照顧輔導計畫工作進度，加強整合跨局處資源，

提升新住民在臺生活適應能力。113年於 5月 22日、11月 27日召

開。 

(2)建置新住民照顧與輔導專屬網站，提供各項開班及最新活動訊息。 

(3)各戶政事務所提供外籍人士歸化測試(到府服務、隨到隨辦、預約

制)，共服務 20件。 

(4)製作宣導品(小電扇)，並加印越南語及印尼語宣導「外來人士在臺

生活諮詢服務熱線 1990」，以及歸化測試便民服務。 

（四）辦理「臺南

市戶役政資

訊系統電腦

軟硬體設備

維護案」並

持續推動戶

役政資訊系

統應用 

1.辦理 113年臺南市戶役政資訊系統電腦軟硬體設備維護案，維護期間

為 113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廠商大同股份有限公司臺南分公司

完成契約所載內容。 

2.積極推動各機關使用戶役政資訊系統連結作業以達資源共享，截至

113年底辦理成果如下： 

(1)電子閘門及連結介面查詢單位，計有市府財政稅務局。 

(2)定期及不定期資料比對單位及次數：社會局 14次、圖書館 3次。 

3.督導各戶政事務所積極運用數位化資料，提升戶政便民服務績效，代

發他縣市轄區戶籍謄本 141,912件。異地辦理戶籍登記 14,041件。 

（五）辦理本市聯

合婚禮 

1.113 年聯合婚禮在山上花園水道博物館浪漫登場，特別搭配臺南 400

及龍年元素，以「幸福臺南 好孕接龍」為主題，現場布置悠美的結婚

典禮場景，由臺南市市長黃偉哲擔任證婚人並帶領新人宣讀誓詞，見

證屬於臺南 50 個浪漫愛情故事，證婚完畢後市長更與每對新人及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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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合影，留下美好的成婚回憶。 

2.民政局姜淋煌局長特別化身為幸福領航員，帶領新人一同放飛氣球，

象徵甜蜜人生正式啟航，參與聯合婚禮的新人皆可獲得來自臺南的祝

福六樣精美賀禮，包含象徵幸福滿載的品牌行李箱、好孕金鏟子、雙

雙對對馬克杯組、多子多孫的小米磚、紀念毛巾禮盒、品牌沐浴組等，

此外，為祝賀新人們幸福成婚，市長特別安排抽獎活動讓現場新人中

獎率 100%，更特別加碼贈送 5 項超值大禮！豐富獎品包含 2 萬元禮

券、50吋液晶顯示器、變頻冰箱、洗衣機等多達 55項實用家電好禮，

讓新人們滿載而歸。 

（六）戶政業務其

他重要施政 

1.內政部 113年 5月 31日評鑑民政局 112年戶政業務績效優等。 

2.建置道路資料庫列管各區道路名稱，本市現有道路 3,502 條，113 年

辦理道路命名及更名計 52條，門牌整編計 2,629面。 

3.辦理資訊安全稽核：為確保戶政資訊系統安全，於 113年共辦理 4項

稽核作業，辦理內容如下： 

(1)辦理 18戶政事務所「戶役政資訊安全稽核」，計 18次。 

(2)辦理戶役政連結機關(社會局、財政稅務局及圖書館總館)之資訊安

全稽核作業，計 3次。 

(3)辦理戶役政資訊系統軟硬體維護案之委外廠商(大同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分公司)資訊安全稽核作業，計 1次。 

(4)對民政局戶政科進行內部稽核，共計 2次。 

4.辦理人口清查，正確戶籍資料：依清查人口資料庫清查各項異常戶籍

資料並完成登錄，多重身分者不重複計算，應清查人數總計 4,784人。 

5.辦理護照親辦人別確認：113年共計 47,733件。 

6.本市各戶政事務所積極提出各項創新及研提方案，113 年共計提出 5

案創新提案及 28件研提案件，其中研提案件經內政部採納計 7件。 

7.辦理臺南市各戶政事務所結婚牆創意評比，除為提供民眾更優質的服

務及洽公環境，同時持續推廣人口政策並打造本市各所溫馨浪漫且富

特色之結婚拍照專區，讓新人完成終身大事時能拍照留影，更增添幸

福喜悅。 

貳、民政業務  

一、自治行政  

(一)活動中心管

理活化 

 

1.依據 113 年臺南市里社區活動中心才藝嘉年華、113 年度市民學苑實

施計畫辦理。 

2.辦理「2024臺南市里社區活動中心才藝嘉年華」： 

(1)為活化里社區活動中心，補助各區於活動中心辦理里社區活動中心

才藝嘉年華，利用活動中心空間辦理各區地方文化、藝術展覽活動，

並鼓勵社區藝文人士踴躍參與。 

(2)113年辦理動、靜態藝文活動共 63場次，每場補助 2萬元，補助金

額合計 125萬 9,800元，參與人數約 6,290人。 

3.辦理「臺南 113年度市民學苑」：  

(1)113 年市民學苑課程以培育國際多元觀點學習及社區文化深耕再造

風華為主要課程內容，含國際語言學習課程、在地特色課程，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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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各里辦公處依當地居民需求開辦，共辦理 98 班次，每班次補助

講師鐘點費上限 9,600 元，總補助金額計 93 萬 5,994 元，學員人

數 5,052人。 

(2)113 年 11 月 2 日假北區大和社區活動中心辦理 113 年度市民學苑

成果展，配合課程培育國際多元觀點學習及社區文化深耕再造風華

課程學習成果為主軸內容含 13班動態表演節目及 38班學員作品靜

態展覽。 

(二)美麗新家園

空地綠美化 

 

1.為落實本市空地認養作業法制化，訂定「臺南市市有空地認養及代管

維護作業要點」，作為本市各區公所辦理空地認養業務標準作業程序。 

2.訂定「空地維護管理考核計畫」鼓勵各區積極利用閒置空地，改造公

共環境、提升市容景觀並發展地方特色，以建立美麗花園城市。 

3.督導各區公所依據空地列管、空地清理、空地認養流程循序維護，運

用公私部門及社區資源，由各區先行評估自有資源及實際效益，輔導

所轄里、社區依本市「市有空地認養及代管維護作業要點」規定，向

土地管理機關申請空地設置綠美化、停車場、運動場或其他公益性活

動場地，並於認養代管地點適當明顯處種植花卉，以達成美麗大臺南

之施政目標。 

4.113年計列管空地數 8,204塊(面積 1168.43公頃) ，各區認養空地數

計 717塊（面積 133.31公頃），綠美化 527塊（面積 101.33公頃）、

停車場 146塊（面積 15.27公頃）、運動場 21塊（面積 7.99公頃）、

其他公益性場地 23塊（面積 8.72公頃）。 

5.113 年依據行政區人口密度及認養績效分配空地清理維護預算經費 

640 萬元，提供區公所加強整頓轄區空地環境，並持續配合本市各項

登革熱防疫措施。 

(三)改善區里公

共空間，落

實地方建設 

 

1.為改善里民活動空間並充實活動中心內部軟硬體設備，以提供市民更

具舒適性、安全性及教育性之優質集會場所，113 年委由各區公所依

據建築物無障礙設計規範代辦活動中心購置內部相關設備及整修工

程及里道路路面計 385件，核定經費 9,365萬 8,327元，核定率達預

算 100%。 

2.為提升服務設施品質並提供市民安全舒適之優質洽公環境，113 年委

由各區公所依據建築物無障礙設計規範代辦辦公廳舍修繕 18 件，核

定經費 496萬 3,030元，核定率達預算 100%。 

(四)強化民眾法

律扶助諮詢

服務 

 

1.聘請法律扶助顧問，解答民眾法律疑義： 

(1)為協助民眾解決法律疑難，市府聘任 50 位法律扶助顧問律師，於

永華市政中心(一樓聯合服務中心)提供民眾免費法律諮詢服務。

113年計支出律師出席費 36萬 4,500元(每次 1,500元)。 

(2)目前 37 區區公所皆有提供民眾免費法律諮詢服務，可至民政局官

網查詢各區公所法律諮詢服務時間表。 

(3)113年總計協助法律扶助案件 6,235件。 

2.督導各區持續強化調解委員會功能，免費為民眾調解糾紛案件： 

(1)為鼓勵本市調解業務績優人員並提昇調解業務推展品質，實現以調

解替代訟爭的理想願景，於 113 年 12 月 3 日辦理 113 年調解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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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習暨表揚大會，並於會中表揚服務年資行政院長獎 5 人(陳燕輝

主席等 5人)、服務年資內政部長獎 15人、協同調解案件績優行政

院長獎 2 人(曾之婕議員服務處謝鴻斌主任林冠維議員服務處助理

彭褘薳等 2人)、獨任調解市長獎 167人及協同調解市長獎 12人， 

   共計 22 人榮獲中央獎項 226 人榮獲市長獎。同時也表揚榮獲 112

年臺南市各區調解行政績效考核團體獎－甲組：第一名：東區區公

所；第二名：中西區公所；第三名：永康區公所；第四名：安南區

公所；第五名：北區公所。團體獎－乙組：第一名：官田區公所；

第二名：七股區公所；第三名：白河區公所；第四名：後壁區公所；

第五名：鹽水區公所。 

(2)督導各區持續強化調解委員會功能，免費為民眾調解糾紛案件， 

112 年本市 37 區調解委員會共受理調解件數為 13,179 件，調解成

立案為 11,421件，成功率高達 86.66%。 

(3)為充實本市調解委員、秘書法律常識，113 年舉辦 1 場次調解業務

講習會，邀請益民律師事務所前臺南市律師公會理事長林仲豪律師

擔任講座，講授「交通事故之調解面面觀-以民刑事責任為中心」之

相關課程，講座透過實際案例解析及調解相關法令之運用分析車禍

事故中兩造雙方之權益及保障。 

(4)提供新住民及原住民調解委員跨區服務，(包含 2 名原住民調解委

員聘任於中西區與永康區、3 名新住民調解委員聘任於佳里區、仁

德區與龍崎區)。 

(五)強化便民服

務 E化系統 

1.建置「臺南市各區調解案件聲請平台」以網路代替走路，民眾只需上

網不管是聲請調解、相關法令、所需準備的證件資料等，一次滿足民

眾調解的需求，不用再到公所聲請省時又省力。至 113年底一般案件

聲請計 4,906件、車禍案件聲請計 19,107件，共計 24,013件。 

2.建置里社區活動中心入口網站，本網站係以整合及快速便捷的概念出

發，系統化整合相關資源以統整分散在本市各區大大小小的活動中

心，讓完整訊息能迅速被使用者瀏覽與搜索，藉以充分達成資源共享

及多元利用的目地，自網站建置至 113 年 12 月底已累積 2,429,423

瀏覽人次。 

二、選舉業務  

協助辦理第 16任

總統及第 11屆立

法委員選舉 

1.第 16任總統及第 11屆立法委員選舉於 113年 1月 13日舉行投票。  

2.本案配合本市選舉委員會辦理各項選務作業事宜，並督導本市 37 區

如期完成各項作業(如：選舉公報、有聲公報及投票通知單等紙本作業

之印製及配送作業等)。 

三、區里行政  

(一)加強督導區

里服勤及業

務推行 

1.113年 2月 10日協助災害防救辦公室辦理「臺南市 113年災害防救演

習暨台灣燈會緊急應變演練」。民政局協助災害兵推演練、現場災害防

救器具展示、綜合實作人員轉場車輛運輸等事宜。 

2.為利區公所熟悉系統操作通報市容查報事項，113 年 4 月 18 日辦理

113年市容查報教育訓練，計 60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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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3年 5月 3日辦理「113年度民政災情查通報暨疏散撤離研習」，計

80人參加，以加強區公所熟悉災情查通報系統操作。 

4.為實地瞭解區公所辦理地方發展經費執行情形並聽取區公所執行上

所遇到問題，於 113 年 4 月 26 日至 5 月 10 日，辦理 37 區地方發展

經費期中訪視。 

5.113 年區里業務考核於 113 年 8 月 28 日起至 9 月 18 日止至 37 區區

公所辦理實地書面考核。 

6.為強化各區公所面對災害時的應變及與市府各局處單位間的聯繫，於

113年 8月 30日辦理災害應變精進檢討會。會中請災防辦、水利局、

消防局、工務局、社會局、農業局、交通局及環保局針對災前、中、

後各區公所應注意及配合事項簡報，供各區公所作為精進方向，計 190

人參加。 

7.為強化各區公所第一線防災人員熟悉使用防水擋板時機及操作的相

關作業，於 113 年 8 月 12 日辦理區公所防水擋板操作講習及實際操

作教育訓練。本次教育訓練邀請防水擋板廠商詳細說明如何使用並實

際操作，計 92人參加。 

8.113年市容查報系統改版教育訓練課程於 113年 10月 28日、29日、

11月 7日、8日、11日辦理，邀請 37區公所實際操作系統人員(里幹

事、民政業務承辦人員與課長)辦理教育訓練，共計 10 場次，計 252

人參加。 

(二)督導區里召

開基層會議

強化聯繫管

道 

督導辦理里民大會及基層建設座談會，各里為蒐集民情、反映民意或解

決里內重大問題。113年計召開里民大會或基層座談會 1場次。 

(三)加強市府與

區政聯繫溝

通 

1.為協助區公所解決問題並提高施政效率，俾利市政推行順暢，113 年

辦理 5場次區長會議，會中由各區公所與市府各相關機關(單位)共同

會商，讓問題能快速有效解決。 

2.督導 37 區區公所每上、下半年各辦理 1 場次里長業務聯繫會報，透

過與各里里長業務聯繫反應輿情，傾聽地方民意，由市府各業務單位

直接與里長面對面溝通，以解決問題同時強化市府與里長間之互動、

交流，俾利市政業務之推動執行。 

(四)辦理各項里

長及鄰長福

利事項 

1.辦理里長及鄰長死亡遺族慰問金，計 129件(里長 3件、鄰長 126件)。 

2.辦理里長住院醫療及死亡福利互助金補助事宜，計 89件。 

3.辦理本市鄰長團體意外險招標案(契約自 112年 12月 25日凌晨 00時

起至 113年 12月 24日 24時止)，保險內容如下： 

(1)意外身故保險金：每人 100萬元。 

(2)意外傷害醫療住院日額保險金：每日 1,000元(最高 90天為限)。 

(3)實支實付傷害醫療保險金：每人每次最高 2萬元。 

(4)意外失能保險金：依失能等級申請(給付額為 5萬至 100萬)。 

4.113 年鄰長團體保險案理賠，意外醫療 100 件、意外死亡 5 件、意外

失能 0件，合計 105件。 

5.113年鄰長工作慰勞金提高為每人每年 7,000元，並於 1月 31日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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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5日致贈各區鄰長，感謝鄰長之辛勞。 

(五)辦理特優里

長、績優民

政人員暨資

深里鄰長表

揚 

1.113 年 8 月 8 日內政部辦理 113 年資深績優村里長、地方民意代表及

民政人員表揚大會，本市表揚人數：二等內政專業獎章（服務滿 40年）

1 名、三等內政專業獎章（服務滿 30 年）1 名、特優里長 11 名及績

優民政人員 8名，共 21名表揚人員。 

2.113年 7月 11日辦理「臺南市 113年特優里長、績優民政人員暨資深

里鄰長表揚」，本次表揚特優里長 64名、資深里長（服務滿 20、30年）

2名、資深鄰長（服務滿 50、60年）15名、績優民政人員 60名，合

計 141 名。另有資深鄰長（服務滿 40 年）22 名、資深鄰長（服務滿

30年）58名，合計 80名，由區公所代為轉頒獎狀。 

(六)強化公所辦

公廳舍設

施，提升為

民服務品質 

為提高行政效能，並建構優質辦公環境，購置民政局及區公所辦公廳舍

設施及設備，計 27件，總經費 297萬 2,419元。 

(七)推動低碳城

市政策 

113年核撥區公所汰換老舊高耗能冷氣機經費，共計 20件，總經費 525

萬 2,392元。 

(八)強化市容查

報 E化系統 

1.102年建置「臺南市市容查報－區里建設通報系統」，以強化各區市容

查報及相關建設維護之查報及列管，達成健康城市的施政目標。 

2.113 年辦理系統改版作業，進行「多元登入方式及響應式網頁設計」

及「查報地點功能」優化。 

3.113年總計查報數 20,924件，完成件數 20,393件，完成率 97.46%。 

(九)辦理區里公

共設施、設

備及區里地

方發展活動 

1.編列地方發展經費每里/年 13萬元經費，各里依實際需求運用，經費

如有不足時可提報專案申請，加強地方基層各項建設及活動，以帶動

地方之發展。 

2.專案核撥區公所及里辦公處辦理公共設施、設備暨各項活動經費： 

(1)里辦公處：113年專案活動計畫 836件，總經費 2,460萬 4,077元。 

(2)區公所：113年專案活動計畫 100件，總經費 1,410萬 2,775元。 

(十)辦理臺南市

區域發展及

行銷跨區實

地研習活動 

為提升區政業務及落實政策實施，希望透過現場實地研習，提供終身學

習與進修的機會，並學習其他縣(市)經驗，辦理 113年「臺南市區域發

展及行銷跨區實地研習活動」，計 37區 5,719人參加。 

(十一)里幹事公

共服務技能

研習 

113 年「里幹事公共服務研習」於 7 月 16 日及 17 日分兩場次辦理，課

程邀請衛生局、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南臺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消防

局、社會局等推派講師授課，計 343人參加。 

 

四、宗教禮俗  

(一)辦理言論自

由日活動 

1.言論自由日今年邁入第 12 年，113 年以「我主張-新世代的自由」為

主題宣示市府持續以實際行動落實捍衛言論自由等民主人權價值的

決心。 

2.113 年臺南言論自由日系列活動除了往年深受年輕朋友喜愛的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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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還透過線上影音、裝置攝影展覽、微型影展等多元跨界合作展現

言論自由價值的形式與理解相關重要事件的歷史足跡，讓民主自由的

聲音有更多發聲的方式。 

3.臺南率全國之先訂定言論自由日，讓後代了解言論自由並非生來就

有，揆諸現今世界上許多國家、地區，如香港、未停歇之烏俄戰爭，

可以看到強權國家領導者全面掌控言論權、合理化自己的動機，而一

般百姓卻無法為自由發聲。鑑此，台灣更應珍惜所擁有的自由，並記

得過去為言論自由拼鬥的歷史，學習如何在未來持續捍衛言論自由。 

(二)辦理16歲成

年禮系列活

動 

1.「做 16 歲」是臺南獨特的傳統習俗，113 年續沿襲往年府城做 16 歲

的傳統文化，以公私協力的方式與寺廟共同舉辦活動，並於溪北及溪

南各舉辦一場。 

2.溪北場與白河火山碧雲寺於 6 月 1 日舉辦 2024 臺南 400「16 歲成年

禮」活動，113 年開放受理網路報名，只要設籍臺南市即可，與來自

新營、鹽水、柳營、白河、後壁、東山等 6區共 250名學生，透過健

走活動體驗，勉勵學子面對挑戰，不畏艱難勇於突破，邁向高峰。同

時也特別為參加的每位學子舉行「鑽轎底」(軁轎跤)儀式，祈得觀音

佛祖的庇佑，完成「轉大人」的成年儀式。 

3.溪南場與安平開台天后宮於 8月 10日公私協力辦理，配合 2024臺南

400活動，以「成功啟航 穿越臺南 400」為主題。除遵循古禮科儀、

搭船「成功啟航」出海並伴隨文史導覽，期許學子們承擔起更多社會

責任，成為有擔當且具有責任感的大人，並能珍視傳統、開創當代、

展望未來。113年更首創「線上做 16歲成年禮」體驗，超越地域限制

邀請國內外學子共襄盛舉，呼應臺南 400 的核心精神「一起臺南 世

界交陪」。 

(三)促進宗教團

體優質化 

1.輔導寺廟宗教團體辦理優質化之宗教文化、民俗技藝傳承活動： 

(1)輔導鹽水武廟於 113年 2月 23日至 2月 24日辦理元宵鹽水蜂炮系

列活動，以「大台南囝仔仙拼仙」揭開序幕，廟方特別打造 4座配

合 LED燈，象徵「祥龍獻瑞」主炮城，裝有 200萬支蜂炮，讓全國

民眾及遊客感受到鹽水蜂炮震撼威力與美感，親身體驗充滿濃厚民

俗文化特色的蜂炮之旅。 

(2)輔導正統鹿耳門聖母廟於 113 年 2 月 24 日辦理「2024 花火迎春迓

春牛系列活動」結合音樂、藝術和地方文化，蜂炮及高空煙火秀於

晚上八點正式開始，包括六門蜂炮，300 公尺的高空巨型煙火，花

火長度共約 30分鐘，加上蜂炮總長超過一小時。 

2.為提升廟會品質、改善頻繁的繞境活動對市民生活帶來的影響，市府 

  自 102年起便持續推動宗教優質化政策，並於 111年訂定「臺南市政 

  府輔導廟會遶境活動作業要點」，將政策執行分為三部分： 

(1)事前溝通：輔導宮廟辦理遶境活動前提出路權申請，由區公所召集

主辦宮廟召開協調會，並邀請各局處宣導法令規範。 

(2)事中勸導：成立聯合稽查小組跨局處合作掌控遶境現況，加強聯合

稽查與勸導。 

(3)事後獎罰：對於違法行為依法取締開罰，績優宮廟則作為推薦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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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參考。 

3.113年辦理遶境活動協調會計 167場次，事中稽查小組共動員約 2,573

人次。 

(四)辦理年度宗

教團體興辦

公益慈善及

社會教化事

業績優表揚

大會活動 

1.為鼓勵本市宗教團體興辦公益慈善暨社會教化事業，113 年計輔導本

市宗教團體提報活動計畫 291案，並依本市作業要點予以補助活動經

費，於傳承民俗活動精神的同時也回饋社會。 

2.「臺南市 113年興辦公益慈善暨社會教化績優宗教團體表揚大會」於

113 年 11 月 28 日假福爾摩沙遊艇酒店舉行，並由市長親自頒發獎牌

予以感謝、表彰本市 103個宗教團體為社會付出的貢獻及善心。 

3.受表揚團體中包含推薦參加內政部表揚者，計有正統鹿耳門聖母廟、

下營上帝廟等 25家，眾神之都宗教團體獲肯定。 

(五)臺南400・

敲鐘祈福 

1.為迎接臺南 400，特別結合各區宗教團體共襄盛舉敲鐘祈福跨年活動， 

  12月 31日晚上 23時 15分（子時一刻）大家手持鐘槌輪流敲鐘祈福，    

  共同敲響幸福鐘、聲震台南，期盼新的一年順遂、平安。 

2.參與的宗教團體共 203間，包含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等各種 

  教別，展現多元文化的兼容並蓄，盼以鐘聲代替跨年煙火和鞭炮聲，

創造臺南獨特的宗教跨年儀式並落實宗教優質化政策。 

(六)宗教禮俗業

務其他重要

施政成果 

1.為推動優質宗教文化並配合低碳城市政策，輔導並宣導寺廟配合推動

一爐一香、紙錢集中燒、及紙錢減量燒等政策，113 年共辦理 618 場

次減碳宣導活動。113 年再購置 5 台鞭炮機，現合計 23 台，置於 23

處區公所提供廟會活動、喜慶宴會及節日慶典借用，減低廟會活動對

市民影響並減少空氣污染。113 年度借用計 1,494 天數，未來將繼續

配合市府淨零永續目標繼續推動，取得傳統文化及環境保護間平衡。 

2.逐步辦理祭祀公業未能釐清權屬土地代為標售業務，113 年於 11 月

29日公告標售 11筆土地，定於 114年 3月 4日辦理標售。 

3.輔導本市寺廟申請英語友善標章，透過設置英語友善環境，吸引外籍

人士造訪。自 106 年起截至 113 年陸續輔導 30 間廟宇通過英語友善

標章，有些宮廟亦自行建置英語環境。今年將繼續請公所向轄區廟宇

宣導，逐步落實英語友善城市之轉型。 

4.輔導宗教團體健全宗教團體會務、管理制度化： 

(1)於審查宗教團體資料時輔導本市宗教團體立案、變更、制訂組織章

程並依組織章程規定運作，以達宗教團體正常化之目的，113 年計

877件。 

(2)辦理寺廟優質化政策宣導會同時一併宣導會務、管理制度化，總計

辦理 618場。 

5.於新營區南瀛綠都心公園及永華市政中心西拉雅廣場各辦理 1場元旦

升旗典禮，其中新營場次與青商會合辦，結合健走活動吸引民眾踴躍

參與。 

6.臺南市各界紀念「228 事件」，2 月 28 日上午在新營區二二八紀念公

園舉行 77 週年和平追思會，恭請時任副總統賴清德出席擔任主獻官，

並由臺南市長黃偉哲率領市府團隊陪同出席，慰問 228事件受難家屬

代表，追思會緬懷民主先賢，希望在記取歷史教訓的同時也能與愛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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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建立寬恕包容又充滿希望的社會。 

7.113年 3月 29日、9月 3日於南區忠烈祠、新化區忠烈祠分別舉辦本

市各界 113年公祭革命先烈暨陣亡將士典禮。 

8.為提供民眾安心的參香禮拜環境，113 年區公所派員輔導宗教團體配

合落實登革熱孳生源清除，計巡查宗教場所 749場次、動員 2,256人

次、1,864個積水容器、5個陽性容器並完成清除、衛教宣導 1,895人

次。 

五、市民卡  

推動臺南市市民

卡 

為提昇臺南城市競爭力，並促進臺南人在地認同，本市推行市民卡可結

合借書證及電子錢包，使用方式多元，如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公車、台

鐵、捷運)、小額消費、公共自行車(YouBike)租借、規費繳納等日常生

活應用以及作為進入古蹟場館共通證件，增加市民生活便利性。截至 113

年 12月底止，共發行 1,026,986張，113年發卡量成長達 5.6%。 

參、役政業務  

一、徵兵處理  

(一)辦理役男徵

兵處理業務 

1.95年次及齡役男兵籍調查作業：95年次役男兵籍調查線上申報時間，

自113年10月9日上午10時起至113年11月30日下午5時止，本市113年

總計8,139人完成申報(包含遷入人數及提前徵兵處理人數)。 

2.本市役男徵兵體(複)檢暨提供外縣市役男代檢： 

(1)本市體檢醫院新營醫院及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分別於113年10月16

日及10月18日辦理「114年度役男徵兵檢查協調會」，役男大量體檢

自113年11月11日開始，計體檢人數為6,897人。 

(2) 113年1月-12月計本市醫院體檢場次89場，本市役男體檢人數7,253

人，代檢外縣市役男人數1,203人。本市役男至外縣市代檢實際到檢

人數996人，共計9,452人。 

(3)本市113年1月至12月役男體(複)檢經費：內政部撥補經費2,000萬

元，已全數核銷完畢，待支付金額計277萬5,398元於114年請款。 

3.役男軍種兵科抽籤：113年1月-12月共辦理182場軍種兵科抽籤，計

5,896位役男。 

4.徵集入營業務：113年1月-12月實際入營人數：陸軍4,243人、空軍178

人、海陸248人、海艦157人、補充兵1,213人，共計87梯次、計徵集6,039

人。 

5.應屆畢業役男優先入營：每年開放申請前，各區公所透過簡訊發送入

營時程申請相關資訊予轄區應屆畢業役男，並於本局及各公所官網、

社群媒體、網路新聞、平面文宣等，宣導入營時程申請。113年本市役

男申請優先入營人數共1,320人，扣除資格不符、放棄等，實際核准

1,275人，已於113年9月全數徵集入營。 

6.辦理兵籍調查暨役政業務講習：113年9月19日辦理「114年兵籍調查暨

徵集業務講習會」，召集各區役政業務主管及承辦人員，針對兵役法令

修正重點說明，提升役政人員專業能力，共37區區公所，計77人參訓。 

7.113年本市出境就學尚未履行兵役義務役男人數：統計截至113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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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日止，本市列管之77年次至94年次出境就學尚未履行兵役義務役男

共計681人，徵處中65人，合就學規定在學中441人；未符合出境就學

規定者，進行催告程序149人，妨害兵役移送法辦26人。 

8.列管僑民役男與暫緩徵兵處理僑民役男人數：統計截至113年12月31

日止本市列管之77年次至94年次僑民役男共計1,137人，其中經核定

暫緩徵兵處理僑民役男人數共2人，皆屬歸化我國國籍者及歸國僑民

服役辦法第3條第3項第1款規定之情形(華僑回國投資)。 

9.役男出境(包含出境就學)與僑民役男列額：113年1月至12月本市核准

在學役男因校方推薦出國進修或實習或修讀雙聯學位案76人，原短期

出境而後變更出境原因為出境就學案23人，一般役男改列僑民役男計

89人。 

10.家庭因素補充兵申請：有關「常備役體位因家庭因素及替代役體位服

補充兵役辦法」第2條，於113年7月5日正式修法通過，修法前共計受

理家因補充兵申請案190件(廢止1件、撤銷1件、駁回4件、核准184件)；

修法後後共計受理家因補充兵申請案12件(駁回5件、核准7件)。 

(二)辦理動員業

務 

1.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業務：「113年全民防衛動員業務幹部講習會」於113

年9月20日上午假永華市政中心1樓東哲廳辦理，會中由全動署長官向

市府動員業管局處、區公所、後指部等動員業務承辦人員及主管，講

授動員機制及運作方式，以利提升各單位民防通識，精進各單位動員

整備能力並持續配合全民國防業務宣導。 

2.萬安演習：臺南市軍民聯合防空(萬安47號)演習實作原定於113年7月

25日舉行，因凱米颱風取消辦理，事前整備擇定新營區及中西區為重

點驗證區，召集兩區公所、後指部及警政消防單位共同推演，以真實

的防空場景和創新的應變策略，模擬空襲情境，展現「快速反應、精

準應變」的能力，本次演習榮獲行政院評定為「特優」等級。 

二、勤務業務  

(一)維護役男及

家屬權益 

1.在營軍人(替代役)家屬生活扶助：役男服役期間，其家屬不能維持生

活時，由政府協助扶助之。入營後隨即主動辦理家況調查，家境貧困

或家庭發生變故者，按其收支百分比區分為甲、乙、丙三個等級，核

列後按役期長短發給一次安家費及三節生活扶助金，使其安心服役。 

(1)一次安家費計 148萬 3,040元(42戶)。 

(2)三節生活扶助金： 

A.春節生活扶助金計 6萬 4,170元(3戶)。 

B.端節生活扶助金計 27萬 1,653元(9戶)。 

C.秋節生活扶助金計 31萬 6,572元(14戶)。 

2.在營軍人(替代役)貧困徵屬各項補助(健保、醫療、生育、喪葬)： 

(1)健保補助費計支 1萬 9,076元。 

(2)醫療補助費計支 7萬 2,773元。 

(3)生育補助費計支 1萬元。 

(4)喪葬補助費計支 2萬 5,000元。 

3.主動鏈結國軍部隊，為市府與國軍建立溝通平臺，建立防疫、防災、

救災防護網保障人民生命安全；鼓勵慰問役男並關懷軍中生活，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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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權益使其安心服役平安退伍（役）。113年辦理三節敬(勞)軍及懇親

活動計 7場次，慰勞金額 196萬 3,546元。 

4.為保障本市役男於徵集入營、體（複）檢、返鄉服役輸送期間生命之

安全，故投保輸送期間團體保險，保險額度為 1,000萬元意外險、30

萬元醫療險。 

(二)義務役身心

障礙退(停)

役人員關懷

協助 

1.為善盡政府永續照顧服義務役期間致身心障礙退（停）役人員，以維

護基本生活水準，113 年發放市長慰問金 368 萬 2,000 元、內政部慰

問金 220 萬 3,000 元及全癱和半癱每月安養津貼 82 萬 6,476 元，合

計 204人次（春節 69名、端節 68名、秋節 67名），總計 671萬 1,476

元。 

2.為照顧身心障礙退（停）役人員生活及減輕家屬負擔，運用替代役人

力至其家中做生活上的協助，自 100年起運用替代役人力至身心障礙

退（停）役人員家中從事居家服務及陪伴關懷，113 年計服務 3 人，

服務次數計 189次，服務時數達 506小時。 

(三)推動替代役

申請及徵

處、落實備

役管理編組 

1.「一般替代役申請」利用各種集會並結合市府網站廣加宣傳： 

(1)研發替代役：113年本市甄選通過 359人，計錄取 229人(行政院核

定 2,600人)。 

(2)家庭因素、宗教因素申請服替代役：  

A.為使役男安心服役及同時兼顧家庭，役男家況符家庭因素服替代

役條件者，可檢具相關資料向戶籍地公所提出申請，於戶籍地或

居住地附近服役並返家住宿，113 年核定家庭因素替代役役男人

數計 408名。 

B.宗教因素經內政部核定 2人。 

2.徵集一般資格、專長資格、體位因素、研發、家因、宗教替代役及警

校畢業生等共 12個梯次，入營人數約計 1,069人。 

3.為維護役男徵集入營、體檢、返鄉服役當日輸送安全，訂定輸送計畫

並派專車接駁輸送，113 年常備兵役男輸送計 6,156 人，派遣輸送專

車 274輛；替代役役男入營暨家因返回本市服役車輛輸送計 1,428人，

派遣輸送專車 58輛。 

4.運用後備人力協助宣導政令、公益服務、提倡全民國防運動；緬懷八

二三戰友表彰英勇事蹟傳承榮耀活動計 4場次。 

5.為掌握年度內依法離營及在營事故人員資料，對已編管後備軍人、替

代役備役人員資料，因異動所產生之事故，實施清查作業追蹤，防杜

漏管、脫管及重管，截至113年12月底止，本市計列管後備軍人165,561

人。 

6.落實備役役男編組及召集工作，辦理替代役備役男 EMT-1初級救護技

術員繼續教育訓練，藉此提升日常突發緊急事故時或未來協助救災等

任務之技能，共召集4場次，召訓1,493人，共1,459人有效展延證照期

限。 

7.替代役備役人力納入民防系統，藉由射擊基礎課程及實彈射擊訓練，

使備役役男體驗戰場情境及精進自我防衛能力，以深化全民國防意識

及提升全社會防禦韌性，113辦理年替代役備役實彈射擊訓練演訓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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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共召集3場次，召訓439人。 

(四)活化替代役

人力辦理公

益活動，落

實服務社會 

1.為落實役男服勤管理與輔導，強化役男服勤紀律，同時落實替代役現   

  役役男民防勤務訓練以提升民防量能，辦理在職法紀教育及民防訓  

  練。113年共辦理 4場法紀教育及民防訓練，參加替代役男人數共 

  計 535名。 

2.為讓獨居長者能有一個清潔舒適的居家環境，於每年春節前夕及暑

期，運用替代役人力以實際行動關懷陪伴社區長者，展現役男社會服

務精神。113年共辦理 15場次暑假暨歲末期間關懷獨居老人及環境清

潔活動，計出勤役男 49人，服務獨居長者老人 138人。 

3.鼓勵替代役役男以實際行動回饋社會，挽袖捐熱血活動，113 年共捐

血 28,000 cc。 

(四)其他事項 建立公所役政業務考核機制，訂定實施計劃辦理役政考核工作，113 年

7 月 18 日南市民勤字第 1130983801 號函發「113 年役政業務督訪實施

計畫」暨「113年役政業務督訪行程表」。 

肆、殯葬事業管理

基金 

 

一、公墓遷葬、

綠美化及公墓

公園化 

1.公墓遷葬作業： 

 (1)遷葬中公墓：白河區第 3公墓遷葬(遷葬公告)、新市區第 2公墓及

第 5公墓(文資調查完成公告遷葬中)、安定區第 6公墓(文資調查)、

善化區第 11公墓(文資調查)、南山公墓 C區遷葬(文資調查)。 

 (2)南山公墓殯葬專區(A區及 B區)、南山公墓位於西門路以西(C區及

D區)等辦理地上墳墓文化資產調查作業中，待審議結果再評估規劃

後續作業。 

2.已遷葬公墓:麻豆區第 3 公墓 11,175 平方公尺、歸仁區第 15 公墓

16,359平方公尺及關廟區第 1公墓第五期 57,951平方公尺持續辦理

中。 

3.生活綠籬專案: 

 (1)歸仁區第 17 公墓、麻豆區第 5 公墓、左鎮區第 1 公墓、東山區第

12公墓、下營區第 2公墓。 

(2)南區南山公墓:大成路一段 19巷底、大成路一段 193巷底墓區圍籬

60公尺及鄰接明德里公園墓區圍籬 18公尺。 

二、興（修）建

殯儀館、火化

場、納骨堂

（塔）等殯葬

設施、設備與

管理 

1.殯儀館及火化場設施環境改善： 

(1) 南區殯儀館：完成景行廳屋頂防漏水工程、甲乙級禮廳座椅及天花

板更新、景行廳旁新設排水溝及道路拓寬、景行廳水冷箱型冷氣更

新、地下室豎靈區防水防漏及通風工程。 

(2) 南區第二火化場：完成入口下棺處雨遮汰換。 

(3) 新營福園：更新火化場冰水主機一台、增設 2 樓室外金爐 14 個、

改善停柩室為無煙區、更新空污設備系列一、二排放煙囪桿道及集

塵設備、更新守靈室監視器 9台、增設火化場及停柩室壁掛風扇。 

(4) 柳營祿園:守靈室前中央通道增設遮雨棚、殯儀館冷卻水塔部件更

新及維修、部分停車場植草磚修復、殯儀館地下室明架天花板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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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靈室通道雨遮整修、納骨堂納骨櫃門更新、停柩室 1-7號室內油

漆粉刷、購置豎靈台 8座。 

(5) 鹽水壽園:完成守靈室 8-13號增設電子輓額液晶顯示器裝置、守靈

室 8-13 增設遮雨棚工程執行中、購置電動剪草機美化周遭環境、

完成園區親子廁所設置及增設監視器。 

2.各區納骨塔(堂)環境暨其附屬設施改善： 

(1) 納骨塔設施:永康區第一公墓納骨塔增設電梯、南區崇孝塔因應地

震骨罐防墜從地下室 1樓至地面 1~7樓各樓層改善施作示範區案、

後壁區納骨堂納骨櫃位加固工程、將軍區納骨堂申請金爐修繕及納

骨櫃體加固、六甲區懷恩堂二樓九區神主牌位汰換工程(新增神主

牌位 483 個)、白河區賢德寶塔櫃位及神主牌位增設工程(納骨櫃

2,214 個、神主牌位 1,856 個)、安定納骨堂 4 樓左側山牆屋瓦汰

換工程、仁德區懷恩堂一、二樓骨骸櫃汰換工程、新化納骨堂櫃位

整修。 

(2)附屬設施改善:永康區第 1 公墓納骨塔辦公室廁所改建工程、白河

區納骨堂連外道路延續改善工程、東山區水雲里第 11 公墓墓道改

善工程、龍崎區大坪里水坑公墓排水溝改善工程、歸仁區第 15 公

墓護欄工程、七股區納骨堂祭祀廣場棚架固定基座及花臺隙縫填補

整修工程、後壁區納骨堂園區道路改善工程、歸仁區第 15 公墓護

欄工程、安南區第一示範公墓福壽路 2段至 3段、南區南山公墓國

民路 433巷內至火化場墓道路面刨除重新鋪設路面等改善工程。 

3.納骨櫃及神主牌位增設：增設柳營祿園 2,471個、將軍區 1,032個、

麻豆區 1,485個櫃位、新營福園孝思堂完成增設 1,404個神主牌位、

柳營祿園納骨堂舊有納骨櫃門更新 500門、鹽水壽園納骨堂 2樓增設

800個神主牌位等，以滿足市民使用需求。 

4.南區第一火化場改建工程： 

(1) 建築物改建工程：112 年 1 月 6 日簽約，4 月 6 日開工，預計 114

年 2月底完工。 

(2) 火化爐具統包工程：111 年 12 月 12 日簽約，112 年 4 月 26 日開

工，預計 114年 6月底完工。 

5.新營福園殯葬專區擴建案： 

(1)土建及水電統包工程：113年 3月 27日決標，已完成地質鑽探、植

栽移植計畫，交通影響評估修正版函送交通局審查，出流管制計畫

修正版預計 114 年 1 月 17 日送公會審查，細設書圖近期將邀專家

學者進行第三次審查。 

(2)火化爐及空污設備統包工程：113年 7月 16日決標，已於 114年 1

月 6日函請廠商進行設計履約。  

6.安定區納骨塔神主牌位堂新建工程:112 年 10 月 24 日決標，113 年 1

月 30日開工，預計 114年 7月底完工。 

三、殯葬管理自

治法規、措施

之擬（制）定

及教育訓練 

1.辦理「臺南市墳墓遷葬補償費及救濟金發給辦法」及「臺南市公立殯

葬設施殯葬業務提成獎金支給要點」附表修正等修法事宜。 

2.殯葬評鑑及研習： 

(1)本市於年初即邀集國內殯葬專業委員召開評鑑小組會議，7 至 9 月



重要施政項目 執 行 成 果 與 效 益 

期間實地評鑑考核本市公私立殯葬設施及禮儀服務業，並於 12 月

11日辦理績優業者評鑑頒獎表揚活動。 

(2)113 年 11 月 12 日辦理場本市殯葬服務業及市府殯葬同仁殯葬研習

教育訓練活動。 

(3) 113年殯葬業務評鑑，安南區第一示範公墓納骨塔評鑑為「優等」、

南區崇孝塔、新營福園孝思堂、柳營祿園納骨堂、鹽水壽園納骨堂

均評鑑為「甲等」。 

四、革新殯葬制

度之宣導與推

動 

1.持續宣導本市環保自然葬，本市大內植存專區自 103 年 3 月 26 日啟

用至 113年底總植存數量達 5,834位先人；仁德中洲示範公墓設置環

保葬專區自 110 年 6 月 29 日啟用至 113 年底總植存數量達 4,275 位

先人。 

2.本市 101年至 109年期間每年海葬人數最多 3位，自民政局於 110年

推廣海葬優惠以來，自 110年至 113年 12月底止，申請人共 85位。

113 年延續 112 年訂定補助作業計畫，提供前 3 位名額免費船舶載具

服務供家屬使用，為持續宣導海葬，推行第二階段優惠措施，補助每

位亡者新臺幣 1萬 5,000元。 

3.安南區第一示範公墓灑葬於 113 年 10 月 16 日公告增設骨灰抛灑專

區。 

4.加強督導區公所及殯葬管理所落實取締濫葬等違法殯葬行為清查工

作，違法殯葬行為案件查報及裁處共 5件，裁罰金額合計 69萬。 

五、一般建築及

設備 

 

建築及設備  

落實基層建設

工作 

 

1.為保護民眾生命財產安全並提升基層建設發展，委由各區公所代辦各

項改善工程，包含改善各區運動公園興(整)建、運動場地(體育用地)

設施、區里公共空間、道路路面及排水等設施，113年共辦理 203件，

核定經費 4,467萬 5,299元，核定率達預算 100%。 

2.為提供政令宣導、緊急情況及災害發生時之訊息傳送，113 年委由各

區公所代辦廣播系統維修及設置共 36件，核定經費 217萬 3,856元，

核定率達預算 100%。 

3.為改善公共設施並落實為民服務，辦理區政大樓及里活動中心興建工

程，113 年市府自籌款核定計有 18 座，編列預算共計 3 億 5,425 萬

2,000 元，落成啟用計有 5 座：南區郡南里活動中心、白河區永安里

活動中心、善化區東關頂街聯合里民活動中心、中西區淺草里活動中

心、北區正覺里活動中心。 

 


